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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（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
承辦人：李依鳳

電話：08-7362589#208

傳真：08-7364380

電子信箱：a33007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054500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93628_11054500100_1_3793628_11054500100_1.doc、

3793628_11054500100_1_3793628_11054500100_2.odt、

3793628_11054500100_1_3793628_11054500100_3.docx、

3793628_11054500100_1_3793628_11054500100_4.odt)

主旨：函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推展110年度智力運動競賽，辦理

「高雄市橋藝菁英賽全國錦標賽辦法」及健康聲明書各1

份，請踴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10年11月10日高市教健字第

110382885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報名資格：

(一)高雄市各級學校隊伍。

(二)全國各縣市之代表隊伍。

三、比賽時間及地點：110年12月11日（星期六），假高雄市光

榮國小辦理。

四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月30日（星期二）報名截止，逾期

大會得不予受理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線上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0年11月30日（星期二）請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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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榮國小首頁109高雄市橋藝菁英賽網站

（http://register.cse.nsysu.edu.tw/kedf2021pa）報

名。

(二)本案聯絡人光榮國小學務 陳國文主任（07-5514545-

121）。

六、因應新冠肺炎疫情，顧及參賽學童身體健康，承辦單位得

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發布之因應指引予以調整辦理

比賽方式及是否受理外縣市隊伍之報名。

七、參賽之所有隊伍(含帶隊老師、教練及領隊)需填妥健康聲

明書於報到時繳交競賽組，資料不齊全者禁止該賽員下場

比賽。

八、其餘相關防疫規定如競賽辦法規範，請各報名隊伍務必詳

閱並遵守。

九、參與旨揭活動之縣屬教職員工，請依照「屏東縣各級學校

教職員工參與各類運動競賽公假及獎懲處理原則」並本權

責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國立高級中學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

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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